招标需求

项目名称：2024年市直学校配备保安
标包号：A包
项目介绍：驻马店市教育局采购保安服务公司，为市直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提供安保服务。

一、服务技术需求          

	序号
	服务名称
	数量
	服务内容及主要服务要求

	1
	保安人员

	127名

(服务期限12个月当中，10个月保安人员为127人，2个月保安人员为 105人）
	一、保安岗位职责
1、负责门岗安全防范工作，在校方规定的时间段内实行门卫保安立岗制。
2、查验出入校门人员的相关证件和携带物品。进入校区的校外人员，问清进入校园理由，并经校内相关人员确认无误同意后，办理登记手续方可准予进入；校外物资送入校园，要认真登记检查，防止危险物品带入校园；校内物资设备运出或搬出学校的，须提供学校出具的证明材料，填写《学校物品进出登记表》，并经检查无误后方可放行。
3、对出入校门人员的咨询与求助，进行热情解答并提供相应帮助。
4、对进出校门的车辆按照学校规定进行管理，校内车辆凭通行证出入校区；施工车辆及校内服务单位车辆凭临时通行证进出；校外车辆原则上不准进入校区，确需进入校区的须经学校批准并办理登记手续后，方可进入校区。
5、发现可疑人员、可疑物品、可疑车辆要及时向学校值班室报告。
6、制止学校大门附近正在发生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，并及时向学校值班室报告。
7、制止捡拾垃圾、收购废旧物品、张贴广告、叫买叫卖等闲杂人员进入校园和值班区域。
8、制止放养或无主犬类等宠物和动物进入校园和值班区域。
9、负责学校大门环境管理，确保大门交通畅通。
①制止在大门附近摆摊设点、堆放物品等行为。
②制止在大门禁停区域停放车辆的行为。
③负责值班室的卫生及大门附近其它门前三包工作。
10、配合学校完成新生开学、毕业生离校、迎检迎评等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11、完成学校及领导交办的其它任务。
  12、按学校的要求在各校区校园内巡逻执勤，并负责巡逻区域内的治安、消防管理。
13、在学校正常上班期间，重点维护校园交通秩序，阻止机动车辆违规停放，制止校内摆摊设点等；节假日等非上班时间重点巡查各校区重点部位。
14、检查巡逻区域是否存在安全隐患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报告学校。
15、预防和制止各类违法犯罪活动，协助查处各类案件。
16、制止在校内散发传单、协助学校制止乱贴乱画等行为。
17、制止在校园垂钓、攀爬采摘、烧烤、露营等不文明行为。
18、处置校内无主流浪动物。
19、负责巡逻值班岗亭及附近的清洁卫生。
20、严禁保安人员私自记录、询要校员工及学生的个人信息。
二、管理要求 
1、质量目标要求
①依托行业标准，根据校方管理规定与服务要求，制订切实可行的校园保安工作制度、服务整体方案和应急预案，突发事件反应迅速，处置有力；
②依法办事，文明值勤，严格管理，保障学校财产和师生人身不受侵害，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、生活秩序；
③做到全年无责任事故和责任案件发生。
2、服务要求
①树立“服务第一，业主至上”的思想，切实维护学校与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；
②管理坚持原则、严谨细致；服务以人为本、主动热情；处理问题有理有节；
③上岗人员按规定着装，精神饱满，仪表整洁，业务操作规范，礼貌待人，保持岗位卫生整洁；
④依法办事，文明执勤，不与师生发生争吵；
⑤师生有求必应，有险情必出。
三、人员素质要求
1、投标人须提供127名保安员的《保安员证》（保安员证书原件扫描件附于投标文件内，否则视为无效投标）。
2、保安人员应知法，懂法，守法，依法办事，必须严格遵守保安从业规范，思想健康，作风正派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模范遵守校园安全管理规定。
3、保安人员身体健康，能胜任执勤、巡逻等工作要求，没有传染病及精神病等不能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疾病病史，体貌端正，无打架斗殴、吸毒、法轮功、个人作风等问题，无犯罪记录，如有发现立即清退。

4、保安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养和业务水平，受过专门的保安业务培训，作风正派，年龄在18-55周岁，身高1.65米以上。

四、风险要求
1、学校将对保安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监控，中标单位日常工作不到位、不达标或有违约现象，将依据合同约定，作出相应的违约处理与处罚。
    2、保安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，发生自身的人身伤害、伤亡等事件均由中标单位负责，招标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    3、中标单位违反国家相关法规，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，均由中标单位负责调解与处理，招标单位不承担责任。
    4、中标单位在保安服务中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保安行业规范，因过失造成他人人身伤亡的，均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并承担经济和道义上的责任，招标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五、考核要求
为确保安保服务的质量，学校将对保安服务每月进行一次考核，考核主要从保安人员数量，质量，保安人员工作纪律性，师生满意度，以及是否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等几个方面进行（具体细则以合同约定为准），考核满分为100分，考核在每月的25号之前进行，考核结果作为服务费划拨依据，考核在60分以下为不合格，连续二次或累计三次不合格，学校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，由此造成的损失，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。
六、培训要求
所有保安人员上岗前需经过培训持证上岗；投标单位需要加强对保安队员的法纪教育和业务学习训练，每月整建制集中理论学习不少于2次；形象素质培训、规范化执勤、消防灭火、防暴演练的开展每季度不少于1次，并列入保安队伍考核。
七、食宿及其他要求
学校为保安人员提供休息室。在校期间的饮食自理，学校可协助解决在校内学生食堂就餐。值勤时间采取三班循环,24小时不间断值勤工时制。



	服务标准
	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区标准等标准规范

	验收方法及方案
	由采购人按照有关规定组织验收：
1、验收对象：此次项目中所承诺的保安人员及相关服务事项。
2、验收时间：此次项目所有人员和装备到位后，三个工作日内验收。
3、验收方式：采购人组织相关人员验收。
4、验收标准：验收小组依据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中的承诺,对人员、物资、装备等逐一核对检查，要求与投标文件无出入。


二、商务要求

	服务期限
	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二个月

	服务地点
	驻马店市教育局局直各学校区域。

	合同签订时间
	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。

	付款方式
	为保证服务质量，2024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服务费用。

	售后技术服务要求、售后服务保障或维修响应时间要求
	1.根据服务内容进行岗前培训并建立档案，对员工进行管理和教育；
2.正确使用各种安保设施、设备，并做好维护、更换工作；
3.教育、引导员工遵纪守法、文明服务，统一着装，为学校文化建设等提供支持。


 三、采购人对项目的特殊要求及说明

	采购人对项目的特殊要求及说明理由
	1、投标人资格要求：投标人须提供公安机关颁发的《保安服务许可证》。
2、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。
3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投标。
4、采购人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和中标候选人。
5、本项目不实行预付款及预付款保函。
6、投标人须专门指派一名项目负责人负责本项目的统一协调工作，并在中标后提供项目负责人的姓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、工作职能等材料。本项目预算不包含项目负责人费用，项目负责人不在127名保安人员内，项目负责人的费用由投标人承担。

7、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：是。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，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20%（工程项目为3%-5%）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。
8、本项目是否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：否。
9、依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(财库〔2020〕46号)的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，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，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。
10、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。
11、本项目实行远程异地评标。

12、是否要求中标供应商在发放中标通知书前提供《驻马店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》证明材料，以备核实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。（否）

13、因市直学校中小学幼儿园（不含高中阶段教育）每年有两个月寒暑假，放假期间学校师生离校，要求中标单位在保证校园师生财产安全的情况下在2025年两个月每个月核减22名保安，其他月份人员不变（即服务期限12个月当中，10个月安保人员为127人，2个月安保人员为 105人）。


四、市直学校（幼儿园）保安配备表

	序号
	学校名称
	配备保安数量

	1
	河南省驻马店高级中学
	8

	2
	驻马店市第二高级中学
	8

	3
	驻马店市第三高级中学
	8

	4
	驻马店市体育中学
	3

	5
	驻马店市第一初级中学
	6

	6
	驻马店市第二初级中学（老校区）
	21

	7
	驻马店市第二初级中学（北校区）
	

	8
	驻马店市第二初级中学（文渊校区）
	

	9
	驻马店市第十一初级中学
	4

	10
	驻马店市第十二初级中学
	4

	11
	驻马店市第十八初级中学
	4

	12
	驻马店市第二十初级中学
	4

	13
	驻马店实验小学（南校区）
	23

	14
	驻马店实验小学（北一校区）
	

	15
	驻马店实验小学（北二校区）
	

	16
	驻马店实验小学（西校区）
	

	17
	驻马店第二实验小学（本部）
	16

	18
	驻马店第二实验小学（南区）
	

	19
	驻马店第二实验小学（东区）
	

	20
	驻马店第二实验小学（西区）
	

	21
	驻马店市第十小学
	4

	22
	驻马店市第三十二小学
	5

	23
	驻马店市实验幼儿园（南园）
	9

	24
	驻马店市实验幼儿园（一分园）
	

	25
	驻马店市实验幼儿园（二分园）
	

	
	合计
	127


